附件5

申报珠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

真实性承诺书
我司已认真研究了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的有关文件，认为本司符合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申报条件，自愿申报市级企业技术中心，并对本申报书内容进行了审核，就我所知，其内容真实有效。如获得认定资格，将积极配合项目主管部门开展的运行情况评价等工作。

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不诚信行为,愿意承担录入“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（广东珠海）”失信名单等，由此引发的全部后果。

法人（签章）：        

申报本项目主负责人签字（承诺单位全职人员）：

申报本项目主负责人手机号码：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